
105 年第 2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內政部、國防

部、教育部、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

栗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臺東縣政府、金門縣政府)督導會

議紀錄 

壹、 時間：105年8月2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參、 主持人：何處長育興                        記錄：黃雅勝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第2季原列管案件14件，截至目前已復工3件，
另誤植停工1件，需進行逐案檢討者計10件，其中停工6件、

終解約4件。 

陸、 會議結論： 

一、 為加速工程執行、提供必要協助，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

20%以上異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點

案件，請主管機關確實配合辦理。 

二、 為促使異常案件儘速執行，同一案件若經本會連續3季於

本督導會議平台列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將函主管機關

加強控管，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

部，本次有3件(停工2件、終解約1件)案件，將依相關規定

副知審計部。 

三、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理作為及時程掌控，本會已於公

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增加「終解約後逾1年未再重新發包

標案清單」，除供各主管（辦）機關自主管理，並提供審

計部監督、稽察之參，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相關類案

執行情形。 

四、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 

【停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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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防部「海軍烏坵營區新建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承商因疑似財務問題於105年6月2日無預

警撤離工地且拒不履約，經多次函催限期改善未果，爰

於7月15日終止契約，並依政府採購法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目前刻辦理工程現況結算及修正設計圖說，預計105

年底辦理招標作業、106年3月底前完成重新發包。 

2. 請國防部督促主辦機關依據所訂作業里程碑積極辦理，

並於推動會報追蹤列管，俾利工程儘速重新發包施作。 

(二) 教育部「本校圖資大樓新建工程」(國立臺南大學附屬高級

中學)： 

1. 主辦機關表示因建築執照與廢棄物清運計畫未經臺南市

政府核准，及木構造古蹟結構體修繕工程尚未完成，爰

本工程開工當日(105年4月20日)即停工；目前上開事項

已排除，已於7月27日復工。 

2. 本案既已復工，請主辦機關積極辦理各項工進，俾儘速

完工使用。 

(三) 金門縣政府「金城污水處理廠二期擴建工程及金城污水處

理廠二期擴建三年試運轉」：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鋼板樁打設變更為部分可拔樁(原設

計)及部分不拔樁，其中不拔樁部分刻辦理變更設計預算

報營建署審核中；另原設計可拔樁部分已函請承商儘速

先行復工施作，惟承商回復未完成議價無法進行相關施

工材料採購手續，故迄今仍未復工。 

2. 請主辦機關依據契約相關規定，請承商就可施作部分儘

速復工施作；另追蹤變更設計審查進度，俾加速完成後

續議價作業。 

3. 本案已逾原預定復工日期，請主辦機關合理估算預定復

工日期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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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竹縣政府「關西鎮育賢街道路連接工程」： 

1. 本案因民眾抗爭及陳情，監察院已於105年6月17日至現

場履勘，請主辦機關就監察院調查內容，妥為處理。 

2. 請縣府追蹤本案後續辦理情形，並俟情況給予主辦機關

協助，以利儘速工程復工施作。 

3. 本案已逾原預定復工日期，請主辦機關合理估算預定復

工日期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修正調整。 

(五) 新竹縣政府「新竹縣新埔鎮公所新建行政大樓工程」： 

本案已於105年6月5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完

成資料登錄，同意解除列管。 

(六) 苗栗縣政府「苗栗縣後龍鎮新港高級中學校舍新建(統包)
工程」： 

1. 本案主辦機關於105年5月簽報首長，仍指示持續向中央

爭取補助經費，俟獲補助經費再恢復興建。 

2. 請縣府督促主辦機關檢討本工程是否先行終止契約，俟

後續補助經費到位再重新發包，以免影響廠商權益。 

(七) 苗栗縣政府「苗栗縣頭份鎮N2D幹線雨水下水道工程

(一)」： 

1. 本案主辦機關表示相關路證申請資料已於105年7月29日
修正完成，並送苗栗工務段審查，將於完成現場會勘後

核發路證。 

2. 請主辦機關依規劃作業，確實掌握執行期程，儘速完成

路證取得，並以105年8月底復工為目標，另請縣府於每

月縣務會議管控本工程復工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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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已逾原預定復工日期，請主辦機關合理估算預定復

工日期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修正調整；另後續將

依相關規定副知審計部。 

(八) 苗栗縣政府「苗栗通霄海水養殖生產區海水供水及公共設

施統包工程」： 

1. 本案廠商因土方問題及後續估驗請款作業等疑慮，不願

復工，並已向工程會申請調解中，將進行第3次調解會議。 

2. 本案目前已取得經費補助機關漁業署同意，請於另一經

費補助機關台灣電力股份公司正式行文同意補助後，加

速辦理後續終止契約及重新發包等行政準備作業。 

3. 本案後續將依相關規定副知審計部。 

(九) 臺東縣政府「金峰鄉公所辦公廳舍興建工程」： 

經聯絡工程承辦人及 臺東縣政府來函表示原停工資料係誤

植；復查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本件已自停工案件中資

料刪除。 

(十) 新北市政府「新北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2期老舊校舍整建

暨共構地下停車場建築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承商未依規定申報樓層勘驗即先行施

作屋頂板，遭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停工，已依規定補勘驗

程序並於105年6月30日復工。 

2. 請主辦機關應注意相關建管程序，避免類似情形爾後再

發生；並積極辦理各項工進，俾儘速完工使用。 

【終解約案件】 

(一) 內政部「新竹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東大區管線工程第

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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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機關表示於105年5月13日再次邀集廠商召開推動事

宜座談會，並於6月20日簽陳成立預算、7月14日上網招

標，預定8月5日開標。 

2. 請內政部追蹤相後續開標情形，倘順利決標，則請主辦

機關於標案管理系統確實填報重新發包作業等相關資料

以解除列管。 

(二) 南投縣政府「埔里鎮慈孝堂三樓增設納骨灰(骸)箱櫃工

程」： 

1. 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及主辦機關均未出席本次會議且未

請假，請縣府避免類似情形再次發生並督導主辦機關檢

討改進，務必重視本項會議並派員出席，俾利追踪管制

相關作業進度 

2. 另本案最新辦理情形仍未說明重新發包作業里程碑，請

主辦機關儘速完成，俾加強追蹤管控及完成發包施工。 

(三) 新北市政府「新北市板橋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

第五標(DA次幹管)」：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歷經105年2月17日、修正預算書圖後5
月18日及6月1日等3次流標，已於6月22日召開流標檢討

會議，決議再重新修正預算書圖以提高廠商投標意願，

後續將提送營建署核准後，再行辦理招標事宜。 

2. 請市府於市政會議中追蹤發包作業進度，俾剩餘工項儘

速完成；另本案已連續3季列管，後續將依相關規定副知

審計部。 

3. 本案已逾原預定重新發包日期，請主辦機關合理估算預

定重新發包日期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修正調整。 

(四) 高雄市政府「石螺潭排水設置抽水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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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於104年9月29日決標，惟未完成用地

取得超過6個月(已送內政部地政司審查，預計105年下半

年度可順利取得)，得標廠商依契約規定於105年3月24日
提出解約。工程部分刻辦理重新招標，於105年7月7日召

開資格標審查(3家廠商合格)，預計於8月初召開異質性採

購審查會議。 

2. 有關工程之用地部分，建議於重新發包前取得，避免工

程決標後無法施作造成解約之情事再次發生；並請市府

於相關會議追蹤發包作業進度，俾儘速進場施工。 

3. 本案已逾原預定重新發包日期，請主辦機關合理估算預

定重新發包日期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修正調整。 

柒、 散會(下午4點30分) 


